2017年德宏州防治艾滋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参与项目招标评审公示
来源：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 时间：2016-12-15
2016年11月29日-12月2日，德宏州防治艾滋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办公室（以下简称项目办公室）组织州级专家对33个通过初审的项目申请书进行了评审，评审通过28份项目申请书，总金额为98.2125万元，现予以公示（详见附件1）。公示期为2016年12月15日-2017年12月22日）。
公示期间，对所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可实名申诉，有关申诉的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申诉人应在申诉期间内（以邮件发出时间为准）向指定人或者邮箱（韦梅，0692-2106035；叶润华，0692-2112067；email：yn-dh-zhou@163.com）递交申诉书，内容包括：1.申诉人真实姓名、联系电话及邮箱；2.被申诉项目名称、申请机构名称及项目负责人姓名；3.需要申诉的基本事实；4.对申述处理及结果的建议；5.相关证据和支持性材料。如申诉事项不具体，提供信息不全或超过申诉期限的，将不予受理。
二、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对申诉内容进行调查、收集相关材料过程中，申诉人、被申诉项目的当事人应予以配合，如实提供相关信息。如发现项目申请确实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，将取消其获得资助的资格。若发现申诉人故意捏造事实，项目办公室将驳回申诉，并取消申诉人项目获得资助的资格。

三、项目办公室在接到申诉书后2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以邮件形式反馈给申诉人。对于情况复杂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形成处理意见的，经项目办公室组织专家共同讨论后确定并延期反馈。

四、项目办公室遵循保密原则，在未经申诉人同意的情况下，不得擅自公开相关信息。
附件：2017年德宏州防治艾滋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终审中标项目一览表
德宏州防治艾滋病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办公室
2016年12月8日    
